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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25 证券简称：*ST金泰 公告编号：2025-054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银行账户被冻结及所持股份被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特别提示： 

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大禾”）持有公司股份70,352,740股，

占公司总股本14.80%，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大禾累计被司法

冻结股数为70,352,740股，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100%。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华锦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锦资产”）发来的《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保全事项告知书》

（2025）京03民初735号，以及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通知，

海南大禾银行账户被冻结及持有本公司股份被新增轮候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保全告知书的主要内容 

原告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海南自贸区大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大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一案，华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于起诉后向本院申请对被申

请人海南自贸区大禾实业有限公司、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本

院依法作出（2025）京03民初735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被申请人的相应财产采取保全

措施。现保全措施已经执行完毕，特将保全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本院于2025年6月26日轮候冻结被申请人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上

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70352740股，冻结期限自2025年6月26日至2028年6月

25日止。 

二、本院于2025年6月26日冻结海南自贸区大禾实业有限公司如下银行账户存款：

开户行：平安银行海口分行；账号：15000****43401，冻结账户存款501****97.85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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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冻结3***7.64元，冻结期限自2025年6月26日至2026年6月25日止。 

三、本院于2025年6月26日冻结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如下银行账户存款：开

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口世贸支行；账号：57250****0032938，冻结账

户存款 501****97.85元，实际冻结4***51.72元，冻结期限自2025年6月26日至2026年6

月25日止。 

四、冻结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如下银行账户存款：开户行：招商银行银川

庆府支行；账号：9519****8910801。账户已销户无法进行冻结。 

公司随即向海南大禾发送《询问函》，询问其是否收到上述财产保全告知书，目

前，公司尚未收到海南大禾的相关回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依法依规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第一大股东股份被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第

一大

股东 

本次轮候

冻结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及限售

股类型 

委托日期 
轮候期

限 

轮候机

关 

冻结深

度说明 

海南

大禾

企业

管理

有限

公司 

是 70,352,740 100% 14.80% 否 2025-06-26 36个月 

北京市

第三中

级人民

法院 

冻结

（原股+

红股+红

利） 

公司多次向海南大禾发送《询问函》，询问其所持公司股份被北京市第三中级人

民法院轮候冻结的原因，目前，公司尚未收到海南大禾的相关回复。公司将持续关注

上述事项进展，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第一大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南大禾所持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 

累计被标

记数量 

合计占其所

持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海南大禾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70,352,740 14.80% 70,352,740 0 100% 14.80% 

四、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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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南大禾及其一致行动人最近一年内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情

形。 

2、海南大禾股份被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3、根据公司于2022年4月1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及无实

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上海市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关

于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事宜之法律意见书》，公

司无控股股东、无实际控制人。公司第一大股东海南大禾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和

轮候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4、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依法依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保全事项告知书》；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3、公司致海南大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函》。 

 

特此公告。 

上海金力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日 


